新江镇粮仓片区镇街提升项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为改善和提升新江镇粮仓片区人居环境，规范新江镇粮仓片区镇街提升项目房屋收回与补偿活动，保障房屋土地被收回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翁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县城规划区外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意见》、《翁源县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暂行）》（翁府办〔2022〕30号）和我镇有关规划，结合实际，现制定新江镇粮仓片区镇街提升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适用范围

位于新江镇新江粮所区域国有土地使用证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

征收部门

房屋征收部门为翁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翁源县市政建设服务中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新江镇人民政府。

征收补偿对象

征收范围内拥有合法的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

四、被征收房屋类型和面积的确定
（一）被征收房屋与土地性质

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应为国有土地上不动产。

（二）被征收房屋商业（或非住宅）使用性质的确定

被征收房屋不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房屋使用性质为商业（或非住宅），或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使用性质为商业（或非住宅）的，房屋的使用性质确定为商业（或非住宅用房）。

（三）事实经营性用房的确定

按照前两款规定确定产权性质为住宅，但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经营性用房，在征收决定发布前取得营业执照1年以上（含1年），以完税证明认定，并连续经营至征收决定发布前的，房屋的使用性质确定为事实经营性用房，但被征收人应当就取得营业执照和连续经营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事实经营面积原则上按房屋首层实际经营面积为准（二层以上不认定为事实经营性用房），但经营面积计算不得超过房屋纵深12米。
（四）被征收房屋应补偿面积的确定

被征收房屋面积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调查认定。在房屋征收范围公布后，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或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行为部分，不予补偿安置；对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安置。

五、补偿方式和计算方式
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或者产权置换方式，补偿货币为人民币。

（一）房改房楼房、集资房
已办理不动产权证或房地产权证的，或有相关票据证明属集资房的，可选择以下两种补偿方式之一。

⑴货币补偿：补偿标准按翁源县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供的今年新江镇二手房交易均价（住宅）的价格计算，每平方米补偿1405元。

⑵产权置换：按套内建筑面积1：1安排回迁房，超出10平方米（含10平方米）以内的部分可按评估确定的建筑成本价结算；超出10平方米以上部分按产权置换住宅房屋市场价结算；产权置换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少于被征收住宅房屋应补偿建筑面积的部分，按货币补偿价格结算。门牌号由选择房屋置换的被征收人抽签决定。  

（二）商业用房          
⑴货币补偿：按记载面积计算，补偿标准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⑵产权置换：按套内建筑面积1:1在项目范围内安排回迁店铺，超出或不足面积部分按产权置换商业用房市场价格补足或结余。门店号由选择门店置换的被征收人抽签决定。 

（三）车库、杂物间用房

与住房连体建成的或房改一起配套的按照住房的单价计算补偿。

（四）民企生产厂房及办公楼

补偿价格按照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补偿。
（五）其他构建物

补偿标准及价格参照《翁源县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暂行）》（翁府办〔2022〕30 号）。被征收人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按评估价给予补偿。

六、其他补偿
（一）单位职工租赁房、福利房的补偿

在终止租赁合同后退回剩余期限的租金（原租赁合同无期限的，按本片区同类租赁房合法租期最长的计算），并对剩余期限租金按本县农村商业银行现行5年期贷款利率计补利息，另给予每平方米500元的经济补偿。

（二）房屋、商业用房装修补偿

被征收住宅房屋、商业用房的装修原则上不超过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被征收人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按评估价给予补偿。

（三）临时安置补偿

1.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被征收人在被征收房屋腾空并交付给征收人之日算起，每户每月给予临时安置补偿600元，临时安置被征收人补偿最长不超过6个月。

2.商业用房临时安置（含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临时安置内就近门店租金计算给予临时安置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补偿最长不超过6个月。

（四）搬迁费补偿

1.住宅房屋搬迁费补偿：被征收人的房屋搬迁补偿按每户3000元给予补偿（含家用电器设备等）。并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的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被征收人。

2.商业用房搬迁费补偿：被征收的商业用房搬迁补偿按每平方米50元计算给予补偿（含货物、设备等）。并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的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被征收人。

七、签约奖励办法与标准             
（一）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公告之日起30天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在约定时间内搬迁完毕将房屋移交给征收工作组的给予一次性奖励每户1.5万元；超过30天但在40天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在约定时间内搬迁完毕将房屋移交的给予一次性奖励每户1万元；超过40天但在50天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在约定时间内搬迁完毕将房屋移交的给予一次性奖励每户5000元。

（二）未在以上规定时间内签约或者已签约但不按约定时间搬迁移交房屋的取消奖励。

八、其他约定
（一）被征收人搬迁腾空房屋后，必须保持原房屋结构完整，不得损坏或拆除门窗、管网线及各类用表等设施，违者应予赔偿。

（二）被征收人应当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的同时，向房屋征收部门交回被征收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并由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三）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作产权置换的，被征收人应接受新建房屋的朝向、户型结构、面积、物业管理、房屋维修金等。房屋维修金等相关费用由被征收人自行缴纳。

（四）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公告正式公布后60日内签订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九、在本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无法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的处理办法
（一）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公告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不能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的，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或者下落不明、房屋产权纠纷尚未解决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翁源县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

华侨及港、澳、台同胞的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在规定签约期限内不能前来办理安置补偿手续的，比照前款规定执行。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房屋征收公告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翁源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其他事项
(一)本方案未尽事宜，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590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广东省城镇华侨房屋征收补偿规定》等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二)本方案所提及的面积均指建筑面积。

(三)本方案由翁源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四)本方案于二〇二三年   月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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